
技 术 服 务 合 同

项 目 名 称： 榆林市跨县区河流生态流量调查方案编制

合 同 编 号：

资 质 证 书：

采 购 人：

供 应 商：

签 订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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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榆林市水资源中心 （以下简称甲方）

供应单位：西安迪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合同双方同意对榆林市跨县区河流生态流量调查方案编制技术服务事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达成如下协议，由签约各方共同恪守。

1、乙方承担的任务内容：完成榆林市跨县区河流生态流量调查方案编制任

务。

2、本合同研究周期及提交的成果资料：

①研究周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历天内提交通过合同验收的成果。

②提交的成果资料：提交的成果资料须满足招标文件及技术规范要求，包括

但不限于： 榆林市跨县区河流生态流量调查方案纸质版 8份，电子版 1份。

3、工作内容：

在分析榆林市境内 45 条跨县（区）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水环境与生

态环境、生态流量现状后，根据《水利部关于全面开展河湖和已建水利水电工程

生态流量确定与保障工作的意见》水资管〔2024〕313 号）及《水利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河湖生态流量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水资管〔2025〕151 号）明确需要确定和编制生

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的河湖名录，为后期确定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及方案提供依据

及支撑。

4、项目验收：

①验收标准：乙方编制的榆林市跨县区河流生态流量调查方案需满足国家及

行业相关规范标准及法律法规的要求。

②验收方式：乙方向甲方提供 榆林市跨县区河流生态流量调查方案（最终

纸质版） 8 份，并通过专家组审查。

5、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①服务费用为 450000.00 元整（大写： 肆拾伍万元

整 ）。

②双方签订合同后 3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 40%，即

180000.00 元整（大写： 壹拾捌万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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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乙方完成 榆林市跨县区河流生态流量调查方案

并通过甲方组织的专家技术审查后，30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合同款的 60%，

即 270000.00 元整（大写： 贰拾柒万元

整 ）。

④乙方在接受付款前，开具全额发票给甲方。

6、乙方义务：

①按照合同约定和甲方要求的服务目标提供技术服务，解决技术问题，保证

服务质量；

②乙方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技术、经营等保密信息，有义务保密；

③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技术服务；

④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正式报告 8份

⑤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技术服务没有侵犯第三方专利权、专有技术、商业秘密

及其它知识产权，若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技术服务成果收到第三方追究责任，由

乙方负责妥善解决。

7、甲方义务：

①甲方应为乙方提供开展技术服务所需的基本条件，配合乙方开展工作；

②甲方确保向乙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详实可靠。

8、违约责任：

①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据和协作事项或者所提供的技

术资料、原始数据和协作事项有重大缺陷，导致技术服务工作停滞、延迟、失败

的，甲方应当承担责任。乙方有权相应顺延服务期限。

②乙方未按进度计划实施技术服务工作的，逾期一天，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

总价款 0.1‰的违约金。

③因乙方原因造成技术服务成果部分或者全部不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乙方

应自费给予补充、完善。

9、保密：

双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且无法自

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包括商业秘密、公司计划、运营活动、财务信息、

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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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可抗力：

①如果本合同任何一方因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响而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下的

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义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期间应予中止。

②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双方应立即通过友好协商决定如何执行本合同。

11、争议的处理：

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果在 30天内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12、合同的效力：

①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②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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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人：冯利 联系人：

联系电话：15909283333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榆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圣景

路榆林市水利局大楼
联系地址：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阳

区支行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西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银行账号：2610095009200094837 银行账号：611301094018000238720

纳税人识别号：12610800436675156E
纳税人识别号：

9161013273507123XT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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